关于密云县申请限价商品住房办事指南
一、申请、审核依据文件
（一）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政发〔2008〕8号）

（二）关于印发《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购买资格申请审核及配售管理办法》的通知（京建住〔2008〕223号）
（三）关于昌平区等6个远郊区县对外发布限价商品住房准入标准的函 （京建函〔2008〕361号）
二、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须具有本市户口，申请家庭应推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单身家庭提出申请的，申请人须年满30周岁。市政府有关部门可根据限价商品住房供需情况，对单身申请人年龄实行动态管理。

（二）申请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家庭收入、家庭资产须符合规定标准，并实行动态管理。

密云县城镇居民申购商品住房家庭
收入、住房、资产准入标准
	家庭人口
	家庭年收入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家庭总资产净值

	3人及以下
	6.7万元
	15 m2 
	29万元

	4人及以上
	8.7万元
	15 m2 
	37万元


三、审核程序:三级审核、两次公示

（一）申请：申请家庭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社区科或乡镇政府社会事务管理科提出申请。
    （二） 初审：街道办事处社区科或乡镇政府社会事务管理科接受申请人的受理后, 对申请家庭材料审核、入户调查、组织评议、公示，对公示无异议的，街道（乡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申请家庭的《核定表》中签署初审意见、提出初步的配租方案，将申请家庭的资料录入申请审核管理系统，将申请家庭的书面申请材料上报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三）复审：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对申请家庭进行复审并进行公示，无异议的，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四）备案：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对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上报的申请家庭材料进行复核，符合条件的，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予以备案。

四、审核期限
各级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资格审核、年度复核工作中发现或接到群众举报申请家庭有不实申报行为的，应会同有关单位对家庭情况进行复核，复查时间不计入资格审核工作时限。

市级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接到区（县）上报的复审备案材料后，应会同社保、公安、地税、公积金等有关机构对申请家庭成员收入、资产情况进行数据比对核查，信息比对核查工作不计入市级备案时限。
（一）街乡初审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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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县复审时限


[image: image2]
（三）市级审核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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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时需提交材料

（一）按要求填写《核定表》（一式二份）； 

（二）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正反面印在一张纸上）；

（三）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户口簿（首页、本人页、变更页，印在一张纸上，正面是首页和本人页，背面是变更页）； 

（四）已婚家庭成员的婚姻状况证明，离异的提供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

（五）居住地住房情况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屋产权单位的证明），包括申请家庭地址、户口所在地地址、户口迁入本地原地址及他处住房等；申请家庭成员所在单位（街乡政府）出具的住房情况证明；

（六）夫妇双方一方户口不在申请所在地的，须提供其户口所在地的住房证明；

（七）原住房已经拆迁的，需提供《拆迁补偿协议书》；

（八）家庭成员工作单位或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出具的收入证明。离退休人员需提供由管理部门出具的领取离退休费的凭证，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需提供由管理部门出具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标准的证明；

(九)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上年度缴税凭证；

（十）家庭提供社保、公积金、地税部门出具的申请前12个月缴纳情况证明；

（十一）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需要优先轮侯配售家庭同时提交：

（十二）房屋坐落在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涉及的被拆迁、重点工程被拆迁、旧城保护和改造外迁居民住房困难家庭的情况证明； 

（十三）申请家庭成员中有重残人员的，需提供区残联出具的重残证明；

（十四）申请家庭成员中有患大病的，需提供三甲医院出具的大病诊断证明；

（十五）优抚家庭，需提供区级以上民政部门核发的优抚证件或证明；

（十六）放弃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需提供已经审核通过的《北京市密云县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家庭备案通知》（上交原件）。

（十七）军转干部须提交市、区县安置主管部门出具的军队转业干部身份证明。

（上述材料需提供原件核验，除核定表存原件一式二份外，其余留存复印件一式二份，采用A4纸复印，可正反面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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